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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法務部 書函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
130號

承辦人：朱念慈

電話：02-21910189*7340

電子信箱：ha-vivian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法保決字第109000232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A11000000F_10900023250A0C_ATTCH1.pdf、

A11000000F_1090002325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「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畫」1份，請配合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9年2月10日臺教學(二)字第1090016208號函

辦理，並檢附來函影本一份。

正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(已副知所屬無須轉行)、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、福建金

門地方檢察署、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

副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檢察署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東地方檢察署 1090217

10900004660



 

86 1 22 8056 8063  

 100 4 20 100064289  

109 2 10 109001620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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